
附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二批    2025年12月20日）

序
号

受
理
编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
否
属
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
否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D3T
J20
251
210
002

7

1.静海区泓丽花园小区外南海道，施工破坏绿化带，且
部分未苫盖，有裸露路面，产生扬尘。且雨季积水有异
味。2.静海区顶湖路和南海道交口处、上合恒香醍名邸
小区对面，两处各有一家废品回收点，侵占绿地，有异
味。3.西青区陈台子污水处理厂异味扰民。

静海
区、
西青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点位为泓丽花园小区外南海道。2023年3月至5月对该点位进行了场地平整，并封围，对堆土进行了苫盖。目前道路处于停工状态，因工
地停工时间较长，苫盖绿网风吹日晒出现老化破损，导致堆土裸露、扬尘等问题。因地势低洼，夏季易积水。2025年12月11日，再次到该点位进行检
查，现场苫盖效果较好，无扬尘产生。信访反映情况属实。
2.信访反映的2家废品回收点分别位于顶湖路和南海道交口处、香醍名邸小区对面。经现场核实，废品站点存有少量废纸箱、塑料瓶等废旧物资，无异
味，2家废品回收点所在区域为未开发区域，不存在侵占绿地行为。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3.信访反映的点位进水预处理、污泥处理系统有废气产生，采用全过程除臭工艺和重点区生物除臭滤池对废气进行处理。信访反映的问题属实。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明显异味，对信访反映的点位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要求，周边区域现场未嗅到
明显异味。信访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

1.加大日常巡查，防止扬尘扰民问题，在雨季采取除草降水措施，防止
蚊虫滋生、异味扰民。同时再次要求施工单位加强现场管理，防止问题
反弹。
2.已现场要求对废品进行清理，目前废品已清理完毕。
3.督促企业做好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确保废气达标排放。加强日常
监管，发现违法问题依法依规处置。

已
办
结

无

2

D3T
J20
251
210
003

7

近两年，静海区良王庄乡九宇飞驰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暗管向地下排水。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九宇飞驰科技有限公司，经核实，该企业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定期清掏，不外排；冷却循环水定期补充不外排；雨水经雨水管
道由厂区北侧雨水排放口排放至争光渠东支。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未发现暗管，厂区北侧雨水排放口呈干枯状态。经对厂房后
侧沟渠采样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要求。信访反映的通过暗管向地下排水情况不属实。

不
属
实

无 加大巡查力度，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已
办
结

无

3

D3T
J20
251
210
004

4

静海区团泊西区新湖美丽洲小区，有业主砍伐树木扩建
小院，被砍伐的树木至今未补种。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静海区团泊西区新湖美丽洲小区，有2户居民移除了绿植 。信访反映的砍伐树木情况属实。
该区域已经补种完毕。信访反映的至今未补种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强化辖区内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已
办
结

无

4

X3T
J20
251
210
000

3

静海区独流镇工业园区天津盛鸿轩家具有限公司，车间
内粉尘污染，喷漆环保设施不正常使用，且有异味。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该信访点位为天津市盛鸿轩家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车间内有少量粉尘未及时清理，信访反映的车间内粉尘污染情况属实。
该企业在下料工艺中有粉尘产生，安装有中央除尘设施；打磨工艺中有粉尘产生，安装有干式脉冲除尘设施；在喷底漆、喷面漆工艺中有挥发性有机物
废气产生，安装有3套二级活性炭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无明显异味，经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2/524-2020）要求。信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将加大巡查力度，发现
环境违法问题，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

少量粉尘已经清理，将加大巡查力度，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
处理。

已
办
结

无

5

D3T
J20
251
210
003

8

静海区良王庄乡天津市安鹏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周边有
异味，废水直接排入地下。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安鹏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该企业门窗均处于密闭状态，周边无明显异味。信访反映的有异味情况不属实。
该企业污水为生活污水、冷却循环水及雨水，其中生活污水纳入生活污水管网，冷却循环水定期补充不外排，雨水地表径流。信访反映的废水直排地下
不属实。

不
属
实

无 加大巡查力度，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已
办
结

无

6

X3T
J20
251
210
000

6

静海区沿庄镇东禅房村北侧有一处露天工业垃圾堆场，
路面未硬化有扬尘，且垃圾油污污染土壤。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点位为沿庄镇东禅房村北侧一废品收购站。现场检查时，堆存着固体废物，未采取苫盖措施。场院部分地面已经硬化，未硬化的场地存在
扬尘污染隐患。露天堆放工业垃圾，路面未硬化有扬尘问题属实。
2.现场检查时，未见油污污染土壤的情况。垃圾油污污染土壤问题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加强巡查检查，及时查
处环境违法问题。

1.已依法依规立案调查。
2.将对该废品收购站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固体废物进行苫盖，做好降
尘抑尘措施。
3.下一步将固体废物运送至有资质单位进行规范处置。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7

D3T
J20
251
210
001

1

静海区中南君悦府小区，19号楼2门有居民高声播放音
乐，噪声扰民。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中南君悦府小区，有业主播放音乐影响到附近其他业主休息。信访反映情况属实。

属
实

如再发现噪声扰民问
题，将依法依规进行处
置。

已进行沟通宣讲。下一步，将提醒避免制造生活噪声扰民。
已
办
结

无

8

D3T
J20
251
210
001

2

静海区独流镇十一堡村北侧宝华喷漆厂，工业污水直排
旁边河道，导致河道内水体发黑发臭，且喷漆排放工业
废气。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市静海县宝华喷漆厂，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有废气产生，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信访反映的喷漆有废气产生情况属
实。经现场监测，废气排放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要求。
该企业紧邻争光渠，现场检查时水面结冰。该企业生活污水定期清掏转运，不外排；含漆料的喷淋循环废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置，不外排，现场
未发现排污口。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将加大巡查力度，确保
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发
现环境违法问题，依法
依规处理。

目前，争光渠水面已结冰，待气温回升后将进行采样监测。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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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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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编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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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属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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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办
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9

D3T
J20
251
210
004

1

静海区团大线天津勋翔腾达钢铁有限公司、杨成庄乡梅
厂村超越金属公司、大邱庄镇天津志诚恒信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大邱庄镇天津哈德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大邱庄
镇昊翔通达钢管有限公司、大邱庄镇天津市联创钢管制
造有限公司、大邱庄镇宏昊煜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均
无环评手续，且存在工业废物乱堆乱放、粉尘和喷漆异
味扰民情况。

静海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勋翔腾达钢铁有限公司，该企业工业固体废物未设置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处，信访反映的工业废物乱堆乱放情况属实。
根据规定该企业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场检查时，没有异味和粉尘，未发现喷漆行为和与喷漆相关的设施，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2.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超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外存在金属废物乱堆乱放情况，信访反映的工业废物乱堆乱放情况属实。
根据规定该企业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场检查时，没有异味和粉尘，车间未发现喷漆痕迹，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3.信访反映的天津志诚恒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排查，营业执照注册地址无该企业。
4.信访反映的“天津哈德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实际为天津市拓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该企业建有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根据规定该企业不纳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场检查时，没有异味和粉尘，未发现喷漆行为、痕迹和相关设施。信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5.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昊翔通达钢管有限公司，根据规定该企业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场检查时，没有异味和粉尘，该企业未建有生
产设施，无实际生产行为，未发现喷漆行为、痕迹和相关设施，未发现工业废物乱堆乱放情况。信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6.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市联创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根据规定该企业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场检查时，没有异味和粉尘，该企业生产设
施已全部拆除，未发现喷漆行为、痕迹和相关设施，未发现工业废物乱堆乱放情况。信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7.信访反映的点位为天津市宏昊煜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根据规定该企业应当办理但未办理环评手续，存在工业废物乱堆乱放情况。信访反映的没有环
评手续、存在工业废物乱堆乱放情况属实。
现场检查时，没有异味和粉尘，该企业生产车间内存在1台抛丸机和喷漆痕迹但未见漆料、废漆桶、喷漆枪。信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
题依法处置。

已对天津市宏昊煜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下一步，将加大对企
业的巡查力度，发现环境违法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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